
   
 

短線交易聲明書                                

委託人 (以下簡稱本人/本公司)已確實瞭解並同意基金公司有關短線及擇時交易(或其他類

似名稱)之相關規定： 

一、 本人/本公司從事基金交易如經基金公司認定符合基金公司規範之短線或擇時交易認

定者，三信商業銀行得依主管機關或基金公司註冊地法令規定格式，提供本人身分證

統一編號(本公司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姓名及交易資訊等相關資料予基金公司。 

二、 基金公司有權拒絕或限制本人/本公司之新增申購或轉換交易。 

三、 如經基金公司認定為短線交易或擇時交易而需收取買回費用或較高之申購手續費、轉

換手續費或相關短線交易費用時，費率標準將依該基金公司通知為準。 

四、 本次短線交易資訊如下： 

信託

編號 
交易 基金名稱 

單筆 

定扣 

買回日 

申購日 

持有 

天數 

短線 

費率 

       

       

       

此致 

 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 本聲明書內容審閱方式：（以下擇一勾選） 

已當場詳細審閱本文件所載全部內容，毋需攜回審閱且確認業已充分瞭解。 

本人/本公司聲明已於合理期間（至少五日）內審閱本文件所載全部內容且確認業已充分瞭解。 

 

 

委託人(兼受益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或蓋原留印鑑) 

身分證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法定代理人 (1)：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或蓋原留印鑑) 

法定代理人 (2)：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或蓋原留印鑑)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經辦：           身分核對：           驗印：           覆核： 

交易編號： 

110.07版 


